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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道德缺失的诱因分析 
 

王淑芹  陈淑英 

 

[内容提要] 在信息化时代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媒体作为与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并列的“第

四种权力”，其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之也凸显出对新闻道德缺失诱

因分析的重要性。本文认为，新闻道德的缺失有六大诱因：新闻媒体生存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功能的思想

价值的矛盾性、媒体的自由性与责任性的制度缺位、人性的低俗性与新闻媒体的媚俗性、新闻媒体利益

寻租的便档、新闻的时效性与真实性的矛盾、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平衡性的矛盾则是新闻道德缺失的

诱因。 

[关键词]  新闻     道德 

 

“伦理”是一定社会中人伦关系之间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应有秩序和条理，而道德就是对一定社会关

系的客观条理的反映和凝结。伦理普存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中，而新闻媒体作为传达世界发生事物的

最新变动状态的信息传播介体，与社会、组织、个人都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并内蕴着道德要求。为此，

新闻媒体行业及其组织，为了保证“第四种权力”的合理运用，实现新闻的社会价值，满足社会公众对

新闻媒体的道德期待，便主动地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制定了真实、公正、诚实、独立、责任等道德准

则。但在工商社会，媒体道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我国时下新闻道德出现的缺失现象，我们在谴责与

强调制度安排的同时，更要寻根探源，理性地分析新闻道德缺失的诱因。 

一、新闻媒体生存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功能的思想价值的矛盾性 

在我国，新闻媒体组织的所有制性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虽保留了一部

分新闻媒体组织的国有性质、隶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但大部分新闻媒体组织已开始了市场化的经营理念

和经营模式。对于国有性质的新闻媒体而言，虽有国家财政的支持，但经费的有限性和短缺，以及改善

组织机构办公设施和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的想望，无不促成了他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自负盈亏的完全

市场化运作的新闻媒体组织，其企业性的天然牟利趋向，最大限度地谋取生存和发展资本的竞争压力，

更使他们把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重要的行为选择原则，因此，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和利益驱动，则是构成

对新闻伦理道德冲击的首要破坏力。 

语言和思想成就了人，而印刷术、广播、电视、计算机的发明创造所产生的四大新闻媒体，又使得

人类的思想能够处于动态的流动和传播中，新闻媒体每天向世人传播的大量资讯和价值观，无不对大众

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价值导向是影响



社会成员精神风貌、道德状况的重要相关因素。毫无疑问，新闻媒体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责任外，还有

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对于我国的新闻组织和从业人员来说，就是“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

神，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真实报道新闻，正

确引导舆论，努力传播知识，热情提供服务，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按照新闻媒体责任的应然要求，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和评论中，应该坚持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

的原则，但在现实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媒体的这种应有状态常因利益的倾斜而难于实现，表现为在报纸

的版面安排、广播电视的播放等过程中，在广告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常导致广告的喧宾夺主以及虚假

广告泛滥等现象；在新闻报道中，为了产生所谓的“轰动效应”，提高报纸的发行量或广播的收听率、

电视的收视率、网络的点击率，则不惜制造各种能吸引眼球的“虚假新闻”。尤其是当这种虚假广告和

制造虚假新闻等有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未受到国家法律的严厉惩处、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且又能牟取较

大利益之时，就会在客观上产生消极的“示范效应”，助长这种背德行径的蔓延。 

二、媒体的自由性与责任性的制度缺位 

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是新闻伦理的两个重要支点和道德准则。“自由”向来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和

原则，它只有在社会现实中才能变成行动的原则，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自由”，不是脱离社会规制的

恣意妄为，而是一种对社会“规则”的主动把握。诚如法国1789年的《权利宣言》对自由的规定：“所

谓自由是指有权作为一切不损及他人之事而言，所以，各人之行自然的权利，只在保证社会其他分子亦

能享受同样权利的范围内。”所以，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也说：“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

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

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可见，在普遍的意义上，自由是与一定的合理限制和规定相联系

的。对于媒体而言，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真实的报道及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评论，应该说，既是

其天然的权利也是其应有的使命和责任。不言而喻，媒体有追求经济利益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也负有

为公众“福利”和“安全”服务的社会责任，具有社会“公器”性。质言之，媒体在各类新闻的选择性

报道或评论中，其选择的内容、报道的角度本身，必要连带出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向上的健康资

讯、传播科学知识等社会责任。离开了正确的新闻价值取向，新闻自由的“权力”就会被异化，成为引

致人们堕落和危害社会稳定的“发声器”，因为一旦有背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的不良言论或有害信息肆

意散发，公众不但无法获知真实的信息而且也无法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必会

危害社会的安定。所以，任何国家，在提倡新闻媒体自由的同时，无不规之以维护公益的社会责任的底

线伦理要求。 

在西方法治的国家中，新闻媒体的自由和责任具有法律的保障。政府既在法律规制下尊重新闻的自

由，也对其践踏法规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给予法律制裁，再加上西方互不伤害、相互尊重的自由主义的文

化传统而形成的自律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对新闻工作

者，虽陆续出台了一些规定，如广电总局颁布的《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和《中国广播

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等，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新闻法规体系的支撑，致使这些职业道德准则

仍靠教育和思想觉悟进行维系。违规者受罚风险系数的低下，无形中就怂恿了牟利的机会主义行径的盛

行。媒体的竞争不仅靠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以及评论视角的独特性，而且与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密不可

分，但在普遍缺乏法规制度的外在制衡和行业自律的内在约束的情形下，媒体出现了大量的不正当竞争

的获利现象，一些媒体和从业人员把媒体作成了“惟利传媒”，如不顾媒体的公信力，为拉广告，放松



对广告内容真实性的审查和把关，传播虚假广告；因利益的连带关系报道失去公正性、客观性的“有偿

新闻”；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敬业精神的不认真核实消息来源所进行的虚假不实的报道等。制度的缺

位和惩治的缺威，使这些缺乏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往往因未受到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处罚而肆意

妄为，并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遵规守德的正当的新闻行为。 

三、人性的低俗性与新闻媒体的媚俗性 

目前，新闻媒体存在的单纯的煽情性、爆炸性、赤裸性等低俗性的新闻，从表面上看，是其扩大发

行量、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但如果深究其媚俗的工具价值的根源，则不难发现，人性存在的低

俗性倾向，也是媒体媚俗的市场切入点。 

对于人性，众多学人已惯常从人的特性的眼光来审视，即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视角来把握，所以经

常看到的只是人的思维、意识、理性的光辉在社会中的普照以及由之支撑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性。但不

可回避的是，人从动物进化的客观事实及生命体的生物机制，就先在地决定了人最初存在样态的生物

性或自然性，并注定人在生命历程的成长过程中，不能完全摆脱生物内部规律的制约。就此，恩格斯

曾有过精辟的论断：“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

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这表明，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性即自然

属性是人永远无法彻底割舍掉的，即人的生理构造以及由此衍生的食、性、喝、安全等自然欲求，是

我们不能回避和无视的，但同样需要重申的是，人的这些自然属性要受制于社会制度、文化等规约。

可见，人是具有生理、心理、思维、社会活动等综合特征的有感觉和理性的生命有机体，他既具有超

越动物的精神性需求，也有维持生命体的生理的、物欲化的需求。人类的这两种需求，具体到社会生

活中的每一个个体，则会因教育程度、修养境界、价值追求等后天因素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排列组

合，有些人可能更偏重精神性需求的满足，也有些人会偏重物欲性需求的满足。尤其是在工商化的市

场经济社会，实利的价值取向、感性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金钱主义等催生的世俗化的功利性价值

观的盛行，以及人们“终极存在”的精神寄托和精神信仰的普遍失落，无不导致了人们对心灵和行为

活动的价值意义和归属缺乏整体性的把握，以致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些低级需要不断丛生。一部分

社会群体成员对感官刺激、享乐、奢华、猎奇等方面的关注和心理需求，无不促使了一些媒体为了抓

住受众的心理而对人们低级趣味的迎合，并由此丢弃了媒体应有的启发民智、传播先进文化信息的社

会责任，以致沉沦于为了抢占群众的眼球而制造杂碎新闻、绯闻、名人隐私、专注感官刺激、渲染色

情暴力、畸形婚恋等垃圾信息的低俗新闻中。 

四、新闻媒体利益寻租的便档 

新闻媒介是传播信息的载体，是大众观测社会的窗口，是社会主流价值舆论导向的介质，因此，新

闻的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以及其评论的价值取向，无不影响公众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态度与选

择、行动与信念。但我国目前新闻媒体利益寻租的便档，则是瓦解新闻道德的蛀虫。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许多媒体的所有制性质处在改制过程中。由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媒

体基本上是由国家承办的事业单位，而目前推进的股份制的改革及其企业化的经营方式的转变，致使经

济效益成为制约媒体得以生存、发展的至关因素，并促使了媒体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追求。而目前对媒体

谋利行为方面的法律制度和相关管理制度的缺位或错位，则为媒体的利益寻租提供了空挡。在媒体的内

部管理中，存在着媒体的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部门的混岗现象，表现为编辑部门的独立、主导权利受

到经济利益的左右，出现编辑部门的编辑内容或策划要服从发行部门纯粹市场化要求的现象。从理论上

讲，新闻的编辑与发行在满足大众健康文化需要的层面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大众文化本身则有健康、

先进与庸俗、落后之分，因此，新闻媒体反映大众的积极和高雅的文化、批评腐朽和落后的文化、引导



健康文化消费的职责定位，时常又要遭遇发行部门惟市场是说的利益牵引的冲击，即发行部门为单纯追

求发行量的攀升、完成单位制定的经济指标或仿效本行业的其他媒体的吸眼球的做法，则会更加强调

“大众的低俗需要”，并在市场需要主导下要求新闻的“轰动效应”，甚至要求编辑部门为了达到“轰

动效应”不惜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而制造各种所谓的新闻。这种在管理制度上，给予发行部门较大的

决策权以及推行的分摊征订任务、允许记者拉广告提成等做法，为新闻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置换提供了可

行的空间。 

“有偿新闻”是人们所唾弃和谴责的，但有偿新闻的变体却为人们所默认。赤裸的金钱与新闻的交

换，似乎在社会舆论的声讨中有所收敛，但实质性的交换却不曾停止，表现为各种合办栏目的变相广告

的泛滥。目前，在报纸、电视等传媒中，到处可见的“企业家风采”、“名人访谈”、企业赞助的“有

奖征文”等，常把新闻对社会现象的报道与企业或产品的广告宣传混同，利用人们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这种“有偿新闻”的变形，已有意无意成为了一种通行的“潜规则”，盛行于从

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媒体中。新闻管理制度的这种漏洞，既纵容了企业对媒体的腐蚀，也消解了媒体对企

业的督导作用，并遮蔽了大众对社会真实了解的视线。 

目前，国内举办的许多会议，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主办单位都要邀请相关的媒体出席，并给予报

道。虽说及时报道各地的重要会议、活动，应是媒体的工作，但这份“工作”已变成举办方出钱而进行

的收买报道。被采访单位不仅要承包记者的吃、喝、住、交通等所有费用，而且赠送纪念品或直接呈送

红包。据说，从目前的媒体内部的管理制度上，尤其是大的媒体单位，常常不提供给记者进行采访的足

够经费，而是允许他们进行这种体制外的经费补给。可想而知，媒体的这种“合理”的套利法，必会影

响记者的独立立场和态度，蒙蔽其锐利的观察力和消减其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 

五、新闻的时效性与真实性的矛盾 

假新闻的产生，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新闻从业人员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而出现的歪曲事

实的报道或在政治压力下而出现的片面报道；另一种是新闻的从业人员缺乏职业责任感的编造新闻。我

们撇开前一种故意制假的虚假新闻不论，单分析后一种无意制假的新闻现象，其诱因有主观与客观之

分。从主观上说，从业人员缺乏新闻精神的工作态度，如不认真核实信息来源、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凭主观臆断，编造新闻、转载新闻、歪曲和夸大事实等。从客观上说，新闻本身存在着实效性与

真实性的客观矛盾。在新闻学中，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新、短、快、活、强则是新闻报道与评论的基

本原则，因此，新闻的价值，是真实、快捷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有意义的事实等，其特

点是新鲜（新闻事实是具有时效性的新鲜事实）和及时（新闻必须注重实效），以保证给人们提供最新

的信息。新闻的这种“内容新鲜”、“时间短”和“发稿快”的实效性要求，难免会使一些比较浮躁的

记者、编辑，为抢占“头条”或“独家新闻”而一味求快，出现了解事实不清、缺乏准确性和全面性的

新闻失真现象。 

  六、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平衡性的矛盾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社会作用之一。无论是静态的即时报道还是动态的深度报道，他们在

传播信息的同时，也是一种对社会现象或问题的揭发、披漏乃至批评与倡导的价值导向过程。尤其是在

信息社会的民主化推进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记者所具有的“了望人”的职业敏感性，对涉及到大众生命

财产安全问题的社会异常现象的及时报道、对社会丑恶现象与阴暗面的揭露与鞭笞，则是缓解或避免社

会矛盾激化、维护人民利益、弘扬社会正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媒体对于社会存在问题的暴露与



追究的具体程度，则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景，给予具体的把握和平衡。由于新闻消息会直接影响社会

的安定，因此，媒体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揭露，常需要把握一定的平衡点，既不能因惧怕政治的压力而

“集体失语”，丧失新闻的独立和自由，也不能不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味地向人们传递消极的单面

信息，影响人们对社会的正确判断和对政府的信任。平衡的原则既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一种辩证正

方法，也是一些人不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逃避新闻人社会责任的循词。因此，当新闻人不能正确地把握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平衡性的关系时，新闻道德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则难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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